
说明:本库所有资料均来源于网络、报刊等公开媒体，本文仅供参考。如需引用，请以正式文件为准。 

  【发布单位】人事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发布文号】国人部发[2008]9号 
  【发布日期】2008-01-23 
  【生效日期】2008-01-23 
  【失效日期】----------- 
  【所属类别】政策参考 
  【文件来源】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人事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表彰全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系统先

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的决定 

  
(国人部发[2008]9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事厅（局）、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监督管理局），国家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局机关各司室、各直属单位： 

  近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和地方各级党委、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全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系统广

大干部职工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大力实践科学

监管理念，锐意进取，开拓创新，在整顿和规范食品药品市场秩序、维护广大人民群众饮食用药安全

等各项工作中取得了突出成绩，涌现出一大批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 

  为表彰先进，弘扬正气，激励全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系统广大干部职工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

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做出新的贡献,人事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决定：授予北京市药品监督管理

局东城分局等40个单位“全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系统先进集体”荣誉称号；授予高贵玲等10名同志

“全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系统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追授吴新亚、吴华同志“全国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系统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被授予“全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系统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的人员享

受省部级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待遇。希望受表彰的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把荣誉作为新起点，谦虚

谨慎，再接再厉，在今后的工作中取得更大的成绩。 

  全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系统广大干部职工要以受表彰的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为榜样，全面贯彻

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

党中央周围，开拓奋进，扎实工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

局面而不懈奋斗！ 

  附件：1．全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系统先进集体名单 

     2．全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系统先进工作者名单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事部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二○○八年一月二十三日 



关于我们 | 联系我们 | 广告报价 | 诚聘英才 | 法律公告 

京ICP备05029464号 | 网上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0108276)

中国法院国际互联网站版权所有，未经协议授权，禁止下载使用或建立镜像 

Copyright©2002-2008 by ChinaCourt.org All rights reserved.

Reproduction in whole or in part without permission is prohibited 


